公 告            100年9月7日
H02  100年單親婦女培力計畫
      金額及名額：大學院校組:全國最高補助490名。
1.學(雜)費、學分費：於修業年限內每名每學期最高補助學(雜)

費、學分費新台幣10,000元。

                  2.臨時托育補助費：每名子女每小時補助新台幣80元，每月

最高補助48小時
申請對象：55歲以下單親並符合下列條件：

申請對象：1.獨自扶養十八歲以下子女，並經社工人員轉介申請。
2.就讀國內公私立大專(學)院校並修習學位中

3.家庭總收入平均每人每月未超過最低生活費2.5倍，且未超過臺灣地區平均消費性支出1.5倍。

4.全戶家庭存款本金及投資平均未超過最低生活費用2.5倍所計算之全年金額

5.未領取政府學費、學雜費、學分費補助者。

申請文件：1.全戶三個月內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

 2.98年所得總歸戶清單、財產查詢清單。
 3.學(雜)費收據正本。
 4.單親家長學生證影本(蓋992學期註冊章)、身分證影本
 5.單親婦女銀行或郵局存摺封面影本
.                  6.申請表
      申請期限：100年9月15日至100年10月30日止
      申請單位：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(02)23212100轉201翁小姐
備註：以上資料僅供參考，欲申請獎學金之同學，請至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索取資料。
        學生事務處
